
                     恢復常識性的學校紀律政策                      

依據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和法律賦予我的總統權限，並為了確保美國教室的安全與秩
序，特此命令：

第⼀條 ⽬的與政策
 聯邦政府將不再容忍由於基於歧視性及⾮法的「公平」理念所制定的學校紀律政策，
⽽對學⽣的安全與福祉構成已知⾵險。

2014年1⽉，教育部與司法部聯合發佈了關於學校紀律的「親愛的同仁」信函。在該
信中，教育部與司法部解釋，如果學校的紀律決策違反了1964年《⺠權法案》第六
條，則可能失去聯邦資⾦，因為根據⼀項新施⾏的差別影響框架，即便是種族中⽴的
紀律政策，如果某些種族群體的學⽣被停學、開除或交由執法機關處理的⽐例較⾼，
也可能被認為不當。該信函實際上要求學校根據種族特徵，⽽⾮單純基於客觀⾏為，
來實施紀律。

這些後果對學⽣和學校造成了損害。聯邦學校安全委員會（Commission）2018年的
報告指出，因為2014年信函的影響，「學校忽視或掩蓋—⽽⾮懲處—學⽣的不當⾏為，
以避免觸及聯邦政府可能關注的紀律數據中的種族差異。」因此，本應因危險⾏為被停
學或開除的學⽣仍然留在教室裡，這使得所有學⽣的安全性降低。

正如委員會所指出的：「當學校領導者專注於學校紀律的總體數字，⽽⾮每個事件背後
的具體情況與⾏為時，學校變得不那麼安全」，並且「研究清楚表明，學校未能適當處
罰擾亂秩序的學⽣，對整體學⽣成就有不良後果。」委員會的結論是顯⽽易⾒的，即
「紀律決策應該由教室教師和⾏政⼈員掌握」，並應該根據學⽣⾏為，⽽⾮種族統計數
字。

在2018年12⽉18⽇委員會報告後，2014年的「親愛的同仁」信函被撤銷。然⽽，
2023年，前任政府的教育部與司法部發佈了新的指導意⾒，指出學⽣紀律中的統計性
種族差異可能表明法律違規，並⿎勵學校根據種族紀律數據來收集、分析及調整其紀
律政策。因此，2023年的指導意⾒事實上重新啟⽤了以《⺠權法案》第六條為武器，
推動基於歧視性公平理念的學校紀律⽅法。這些政策的結果是，教師和學⽣正遭受教
室秩序混亂和學校暴⼒的加劇。



第⼆條 定義
 在此命令中，以下定義適⽤：
 (a) 2025年1⽉29⽇的⾏政命令《結束K-12教育中的激進洗腦》中的定義適⽤於本命
令。
 (b) 「⾏為改變技術」是指任何融⼊或基於歧視性公平理念的學校紀律政策或做法。

第三條 確保常識性的學校紀律政策
 (a) 本命令發佈之⽇起30⽇內，教育部⻑應與司法部⻑協商，向地⽅教育機構
（LEAs）和州教育機構（SEAs）發佈有關學校紀律及其不在任何情況下違反第六條
規定的種族歧視義務的新指導意⾒，這包括學校紀律。
 (b) 教育部⻑應對未能遵守第六條規定、未在學校紀律執⾏中防⽌種族歧視的地⽅教
育機構和州教育機構採取適當⾏動。
 (c) 本命令發佈之⽇起60⽇內，教育部⻑和司法部⻑應開始與州⻑和州檢察⻑協調，
防⽌在學校紀律執⾏中出現種族歧視。
 (d) 本命令發佈之⽇起90⽇內，國防部⻑應發佈修訂過的學校紀律守則，該守則應適
當保護並增強美國軍⼈家庭⼦⼥的教育。
 (e) 本命令發佈之⽇起120⽇內，教育部⻑應與司法部⻑、衛⽣與公共服務部⻑和國⼟
安全部⻑協調，通過總統國內政策助理向總統提交有關基於歧視性公平理念的學校紀
律和⾏為改變技術在美國公共教育中現狀的報告。該報告應包括：
 (i) ⾃2009年以來所有與第六條紀律相關的調查的清單和分析；
 (ii) 評估聯邦撥款受益的⾮營利組織在推動基於歧視性公平理念的紀律和⾏為改變技
術中的⻆⾊，並提出建議，確保聯邦納稅⼈資⾦不流向推動此類紀律和⾏為改變技術
的項⽬或活動，包括⾮營利組織；
 (iii) 評估不推動歧視性公平理念的紀律相關政策和課程選項；
 (iv) 推動常識、保護學⽣安全和教育環境、不推動⾮法歧視、並根植於美國價值觀和
傳統美德的學校紀律政策範例。

第四條 ⼀般條款
 (a) 本命令中的任何條⽂均不得解釋為損害或以其他⽅式影響：
 (i) 法律賦予執⾏部⾨或機構及其主管的權限；或
 (ii) 預算管理和⾏政或⽴法提案相關的預算與管理辦公室主任的職能。
 (b) 本命令應根據適⽤法律並受撥款可⽤性的限制執⾏。
 (c) 本命令並不意圖，也不創造任何可由任何⽅依法或依公平原則對美國、其部⾨、
機構或實體、其官員、員⼯或代理⼈或任何其他⼈執⾏的權利或利益。



川普
 ⽩宮，
 2025年4⽉23⽇。


